
编辑：严晓星 美编：刘玉容 校对：孙晓冬 组版：邱珹

2021年10月10日 星期日A3 城市记忆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

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

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

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上。1911年12月下旬，为筹措南京临时政府的经
费，黄兴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
具保证书作信用担保，这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
外债，是张謇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有力支持。1912年
2月2日，鉴于黄兴借款无法偿还，大生纱厂采取借新
债还旧债的方式，与三井洋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

对于黄兴三井借款，目前未发现原始档案，一般
都引用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文字：

保证书
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

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
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
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
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

张謇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

1912年2月2日，张謇代表大生纱厂与三井洋行
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殿，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
同。从合同条文看，是用借新债的方式，处理黄兴三
井借款这笔旧债。合同原件现存南通市档案馆，核
心内容为：

第一条 抵借之数共计规元肆拾万两，交款之
法即以本合同签字之日，除将当时经甲签字保证之
借款，系陆军部总长黄兴，前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二
十九日借去三井之款规元贰拾叁万柒仟两并另加利
息扣留外，余款核数照付。

第二条 该借款利息议定按年七厘。
第三条 还款之期以付过银款之日起，在六个月

以内为限，须连本带息全数清还无欠。
第四条 甲以南通州大生纱厂之全厂工程地基、

房屋、机器及一切财产交乙为担保物，其担保物另有
细单，开明无误。

第五条 该担保物不能在本合同订定之后或订
定之前，另行抵押或卖与别家。倘已还清借款则不
在此列。

第六条 甲应在订立合同至还清借款之日期间，
将另单所开之担保物，托有信用之保险公司保险一
节，与乙订定照行，并应将南通州大生纱厂全厂地契
交乙收执。

第七条 该担保物倘有因不测而遭损坏、烧毁，
以至不值原抵物价之事，甲应将别项物产移抵，以补
不足，其移抵物仍须合值担保原数。

藤濑政次郎（1867—1927），日本长崎县人，
1885年入三井物产会社，1905年出任三井物产会社
上海支店长。比较前后两份合同，后者合同的双方
是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担保的形式也从前者的信
用担保，变更为后者的抵押担保，以大生纱厂的所有
资产作为抵押。

事实上，借新债还旧债的谈判早就进行了。
1912年1月5日，大生纱厂致大生沪所号信中，提到

“押款收到，望即兑现洋五万元寄通，余款全留通用，
万不可分散。盖厂中拟于下礼拜一开夜工，存花无
几，若不多备款项，必至仍须停工，且押借必须偿还，
若一分散，将来即难归偿，务乞留意”。武昌起义后，
南通总体社会安定，但经济依然受到一定影响，主要
是关庄因观望而对收购土布持谨慎态度，直接导致
大生纱厂生产的棉纱出货不畅，资金回笼困难，厂里
存棉不多，又无力多购。因此对于向三井洋行借新
债，把新债还掉旧债后的多余部分，用作救急的流动
资金，大生纱厂是非常期待的。

估计是大生沪所与三井洋行之间沟通不顺畅，
张謇日记记载，1月9日张謇“以筹还款事至沪”。1
月13日大生纱厂致大生沪所号信，表达了“股票押款
不成，厂中大为失望，尚望产业抵押可成，则可免停
机”。可见对于借款条件，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意见
不同，大生纱厂提出以股票抵押的方案，没有得到三
井洋行的认同。但出于资金的渴求，大生纱厂还是
考虑通过资产抵押的方式取得借款。同一天，张謇
日记写道：“筹还借款事难成，须回厂计议”，应该是
就资产抵押一事与相关人员商议。

之后张謇委托史量才与三井洋行展开谈判，1月
17日张謇在大生纱厂致函史量才，希望加快谈判进
程，这封信当天从南通寄往上海。上海光复后，陈其
美被推为沪军都督，委任史量才主持“沪关清理处”
工作。江苏独立后，张謇应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邀请，
担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委任史量才主持松江
盐务局的工作。

1月26日，大生纱厂致大生沪所号信，流露出
“押款已可告成，甚慰”的信息。28日，大生纱厂根据
张謇的指示，按照三井洋行的要求，将“厂基地契六
张、清单一纸”由专人送到上海。在等待三井洋行总
社同意之后，借款终于告成。

张謇为南京临时政府
担保第一笔外债
□朱江

黄七五：
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非凡人生
□杨启斌 周丽君

旧社会南通民间高利贷
□程太和

黄七五（1882—1964），名家瑞，
字七五（辑五），江苏如皋人，清末秀
才，著名爱国主义人士。年轻时留学
日本，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
会。六十六岁高龄时，转而成为一名
坚定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致
力于推动江苏书法事业的发展，勤奋
不辍，其章草自成一家，可谓是传奇非
凡的一生。

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

据黄七五本人和相关人员的回忆
及1995版《如皋县志》记载，清光绪二
十八年（1902），20岁的黄七五考中秀
才。废科举后进入通州师范本科乙
班。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黄七五
与南通师范同学陶培之、熊省之结伴
自费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留学。期
间，他结识了李勒、何汝麟两位广东同
学。在他们的影响下，他阅读了《扬州
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读物，
萌发了反清思想，得到孙中山先生的
关注和认可。在孙中山先生的关怀和
介绍下，黄七五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积
极投入旅日学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一
名反清斗士。

1906年底，受南京师范监督（校
长）仇采邀请，黄七五遂回国任该校教

习，并兼两江优级师范课务。1910年
底应如皋士绅沙元炳之邀返回如皋，任
教如皋师范。辛亥革命爆发后，消息传
到如皋，黄七五奋起响应，联络有识之
士沙元炳等募款筹饷，采购枪支，组建
武装，声援武昌起义，协助组建如皋军
政府，光复如皋，为如皋的社会稳定发
挥了积极作用。其后，黄七五参与民国
《如皋县志》的撰写，并创办了如皋县体
育馆、体育场，举办运动会等。

坚守民族气节拒任维持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于1938年3
月19日占领了如皋。日军进城后，要
组织所谓的维持会。反动劣绅于志文
等策划在海安西场戚家庄召开逃亡绅
士会，黄七五也在参会之列。会上推举
黄七五任维持会长。黄七五留学过日
本，精通日语，在如皋地方又有极高的
威望，但他深明大义，坚守民族气节，当
即严词拒绝，并借机离开会场，星夜逃
离戚家庄，寄居在西场与李堡之间的乡
下。为了不引起日伪势力的注意，他平
时深居简出，行踪很少为人所知。

新四军东进之后，他积极向共产
党靠拢，为党做了不少宣传、劝反和救
援工作。《江苏省人民政府追悼黄七五
同志悼词》给予了高度评价：（黄七五）

“避居农村，坚持民族气节，不畏敌伪
威胁利诱，经常接近党，在宣传党的政
策，瓦解敌伪军及援救革命同志等方
面，颇多贡献。”

六十六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寇投降后，黄七五出任苏皖边
区政府参事，淮阴军区干部子弟学校
校长。1946年率全校师生随我军黄
河大队转移鲁冀。经查相关资料显
示，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淮
阴，7月19日，苏皖边区政府撤离淮
阴到达涟水。苏皖边区政府根据中央
指示，决定把边区政府年老体弱的干
部、民主人士以及妇女儿童2000多人
组织成了代号为“黄河大队”的队伍，
向山东、河北转移，黄七五就是其中的
一员。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徒步而
行，行李全靠牛车。另外有几十头毛
驴背上驮着摇篮用于安置幼儿。为了
躲避敌机，他们常是白天睡觉、夜里行
军。住宿困难，常在干草堆上睡眠；吃
饭困难，有时断顿。在这次艰难的长
途跋涉中，已过花甲之年的黄七五选
择了坚定跟党走，赤脚草鞋，紧握手
枪，参加断后，最后随大队转移到达河
北张家口。1947年，66岁高龄的黄
七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段经历，《江苏省人民政府
追悼黄七五同志悼词》是这样评价的：

“1946年国民党军背信弃义，向解放
区大举进攻。而七五同志认清形势，
分清敌我，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继续
跟共产党走，不辞长途跋涉，随我军黄
河大队转至冀鲁，参加人民解放事
业。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六

十六岁。”

致力推动江苏书法事业发展

黄七五自幼酷爱书法，十岁便能
写大字匾。他初学赵孟頫、欧阳询，继
而致力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年
轻时，他曾拜清末碑书名家李瑞清（清
道人）为师，潜心汉魏诸碑，并兼学章
草。从日本宏文书院毕业回国后，黄
七五广交各地书画名家，与南京著名
书画家仇采，如皋的冒广生、沙元炳，
海安的谭组云、韩紫石，通州的孙儆，
南通的张謇等，均有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黄七五担任苏北
图书馆、苏北博物馆馆长。苏北、苏南
行署合并后，他与大书画家傅抱石同
任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前身），后又任江苏省
文史研究馆常务副馆长。其间，他组
织历届省政协与全省书法、篆刻、国画
展览，培养青年作者。1958年，江苏
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手书《学生
大字贴》。1964年4月20日，黄七五
病逝于任上，终年83岁。

黄七五以革命者的身份投入到
书法事业上来，对创建江苏省书法印
章研究会（省书协前身）及发展全省
书法事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他一
生致力于碑学，并将汉碑笔法融贯其
中，丰富了帖学的表现力。他的章草
格调虽不足与沈曾植并肩，但古朴淳
厚，自成一家。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而作为民间借
贷的伴生品——高利贷，在历朝历代都
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社会
的不稳定因素，统治阶级都会予以管制，
其主要举措就是规定民间借贷的上限。
清代沿袭明制，民国建立初期，北洋政府
又延续了清代的利率政策。后来，南京
国民政府对此加大了管控力度，在《民法
债编之立法原则》中即提出：“各国立法

例，对于约定利率，有加以限制者，有不
加限制者，然为防止重利盘剥起见，似应
加以限制。”（《银行周报》13卷 22号，
1929年6月11日）。这一立法精神随即
体现于1930年5月5日施行的《民法债
编》中，该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
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也就
是说借贷利息的年利率上限为20％，超
过20％的那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然法律虽作了规定，民间实际操作却远
远超过此规定。

民国年间，南通城乡较为普遍的借

贷方式有：定期还本付息（此种形式，利
息尚不算太高）；印子钱（放债人以高利
放款，本利一起计算，限借债人分次归
还，每次归还都在折子上盖一印记。亦
称“折子钱”）；驴打滚（一种复利计算的
高利贷）；打会（亦称“标会”或“拉会”），
具有互助性质，由会首邀请数人或十多
人为会友，议定金额（也有用实物的）、会
规、利率，排好“收会”的次序；高利贷性
质的“标会”，由会首收头会，以后各会由

“出标”（即利息高）决定收会，“标子”愈
大所得也愈少；“火把债”，月息8～10
分，甚至30～50分，限期10天、15天、1

个月即还，利率特别高，逼债凶狠，盛行于
赌博场所；放青苗钱、放忙工钱、放纱钱，
高利贷者乘贫苦农民急需用钱，预购农民
的青苗、劳力或土布，乘人之危高利盘
剥。过去，如皋白蒲有一高利贷者心狠手
毒，每当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时，他动用

“滚笆斗”私刑，将借款人合在两个笆斗
（盛粮食的用具。笆斗系用柳条编制，各
地笆斗大小不一，白蒲笆斗较之丁堰、如
城的稍大）里，然后用麻绳将两个笆斗扎
紧在地上滚来滚去，直滚得被害的借款人
头晕眼花，连声求饶，才停止滚动。不少
贫苦的借款人被高利贷者害得家破人亡。

地名重名现象在全世界是个普遍问
题，一国、一省之内的重名情况十分常
见，南通地区内部的重名现象也非常突
出。其中最常见的是以“甲”命名的地
名。旧时以甲为划分地域计段名称，处
在第一甲的则命名“头甲”，第二甲称作

“二甲”，以此类推。今天南通地区境内
以“甲”命名的乡镇有通州的二甲镇、五
甲镇以及海门的四甲镇，此外较有名的
还有海门包场镇境内的六甲，启东吕四
港镇境内的三甲。这几个地方彼此之间
并非排序关系，而是各自自成一体。如
通州二甲镇境内还下辖三甲社区、六甲
镇村、九甲坝村等，而海门包场镇下辖有

头甲村，以前还有二甲村、三甲村等。如
果考虑到自然村的村名，重名程度就非
常明显。

与“甲”相似的是“总”。旧以“总”作
为盐场划分区域名称。今天含有“总”的
建制镇只有通州的十总镇，此外通州曾
还设有五总乡。如东境内比较有名的有
四总、九总、十总、十四总，海门有四总、
五总等，启东有四总、十二总等。其实不
仅各县、市、区彼此之间的“总”无关，连
一县一区内部的“总”之间也并不一定是
同一系统内的排序。金沙、掘港、马塘、
栟茶、吕四等曾经的盐场都有自身的一
套含“总”的排序地名。

“甲”和“总”相关地名遍布南通地区，
较容易混淆，但并不违反相关规定。按
《地名管理条例细则》《江苏省地名管理条
例》等规定，省内乡镇不得重名，县（市、区）

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得重名，乡、
镇内自然村名称不应重名。这样，所有的

“甲”“总”关联地名的重名均为合理。
南通地区的行政区划重名还有很

多，如海门区有包场镇，如东县丰利镇有
包场村，海安市李堡镇原本也有包场村，
后与堡南村合并为李堡村。又如如东县
有马塘镇，而如皋市城南街道下设马塘
村；海门滨江街道下辖大兴村，启东惠萍
镇同样有一个大兴村；海门与启东都还
拥有名为“东兴镇”的集镇……同样，这
样的重名也是合乎规范的。

但南通地区历史上的一些重名地名
并不合乎情理。民国时的南通县同时存
在两个二甲镇，其一则为今天的通州区
二甲镇，另一个二甲镇则位于现在海门
港新区（包场镇）原刘浩镇镇区东南方
向，现在仅是自然村。从北洋军阀时期

到国民政府时期，两个二甲镇长期并存
于同一个县内。

另一个重大重名问题则出现在海门
与崇明之间。1957年，海门县、崇明县
于同一年设置三星乡。此时崇明尚未划
归上海市，与海门县不仅同属一省，还同
属江苏省南通专区，且是相邻的县，两个
三星乡并存显然是不合理的。

至于“东马塘”和“西马塘”，虽然现
在不在同一市县，但如皋、如东历史上同
为如皋县。“东马塘”即如东县马塘镇，在
宋代就有“马塘场”之称，而位于如皋的

“西马塘”，得名于明代。也就是说，在明
代的如皋县，同时存在两个“马塘”，这样
的情况也是容易造成地名混淆的。

随着历史变迁以及地名规范化的深
化，南通地区的重名问题越来越弱化，地
名的唯一性特征则越来越清晰化。

南通地区多重名
□黄浪

黄七五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


